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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

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

立法會秘書處 

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朱漢儒先生  
 
 
朱先生：  
 

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聆訊  
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》第五章  

香港郵政的運作  
 

 
 繼我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的回覆，以下是二零一五

年十二月一日來信餘下的所需資料－  
 
第 (c)項  
 
 香 港 郵 政 過 去 五 個 財 政 年 度 提 交 的 周 年 業 務 計 劃 和 中

期機構計劃的副本（ 2010-11  至  2014-15 年度）（只有英文版

本），請見附件Ａ。商業敏感資料、根據波動的預算假設作出

的財政預算，以及若干內部敏感資料已經被遮蓋。  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 有關香港郵政周年業務計劃 (2014-15年度 )及

中期機構計劃 (2014-15 年度至 2018-19 年度 )
的摘錄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43 及 4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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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(d)及 (e)項  
 
 政府的政策是讓香港郵政繼續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。我

們一向理解，郵政署營運基金須面對與架構組織及其他方面有

關的限制，而香港郵政一直努力不懈，充分利用營運基金運作

模式給予的各種彈性。正因如此，香港郵政在制訂周年業務計

劃和中期機構計劃時，已考慮所面對與架構組織及其他方面有

關的限制，而有關限制已載於各個計劃的「強弱危機」綜合分

析部分和長遠持續運作和機構維持長遠財務穩健的章節。這些

亦是在衡量香港郵政的運作表現時可留意的因素。委員會明

白，擬備計劃是連續不斷的過程，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香港

郵政之間的商討，重點在於香港郵政在營運基金的框架內營運

時，為發揮最佳財務及運作表現而須制訂的改善措施。  
 
 為方便委員參考，我們擬備了文件闡述香港郵政以不同

模式運作的主要分別 (見附件 B)。  
 
 
 

 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 
 （曾愛蓮      代行）  
 
 
附件  
 
副本送： 香港郵政署長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審計署署長 

 
 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 
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 有關附件 B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42。  
 


